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

梁政复〔2019〕16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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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——平山乡天宝村、小园子贫困村标准养蚕示范园建设项目建设规模

的批复

平山乡人民政府：
你乡上报的《关于请求帮助调整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——平山乡天宝村、小园子贫困村标准养蚕示范园建设项目建设规模的请示》（平政请〔2019〕75号）已经收悉。鉴于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——平山乡天宝村、小园子贫困村标准养蚕示范园建设项目建设规模与实际设计规划、预算有变动的实际情况，经梁河县人民政府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对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——平山乡天宝村、小园子贫困村标准养蚕示范园建设项目建设规模进行调整；

二、请平山乡人民政府严格按照《平山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帮助调整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——平山乡天宝村、小园子贫困村标准养蚕示范园建设项目建设规模的请示》（平政请〔2019〕75号）内容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《平山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帮助调整梁河县2019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——平山乡天宝村、小园子贫困村标准养蚕示范园建设项目建设规模的请示》（平政请〔2019〕75号）
梁河县人民政府

 2019年7月5日
    抄送：县扶贫办、财政局、审计局。
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7月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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